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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函釋「有關非醫事人員對重症病人及身心

障礙者執行本部106年8月23日衛部醫字第1061665751號函

（諒達）說明四業務疑義案」，詳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衛生福利部106年9月28日衛部醫字第1061666937號函

辦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四市)高級中

等學校

副本：本部國教署原民特教組 2017-10-13
16:46:43

121060081803

■■■■■■A041900_特殊教育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6/10/16 08:1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